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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浙江省

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局）、

教育局：

教育关乎个体发展、关乎民族复兴，而教育收费更是社会各

界关注的焦点之一，也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“关键小事”。为贯

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

负担的意见》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重要

文件精神，规范教育收费行为，减轻人民群众教育负担，根据《市

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

检查的通知》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11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

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浙市监竞争〔2022〕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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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聚焦重点，强化靶向检查

（一）义务教育阶段收费问题。一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

费。落实《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义务

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浙发改价格〔2021〕

378号）要求，结合年度部门联合随机抽查计划，组织开展监督检

查，依法严厉查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，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，采

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收费范围、虚增培训时长等方

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，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。二是义务教育

阶段课后服务收费。依据现行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政策的

有关规定，依法查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课后服务中自立项目收

费、越权定价、超标准收费、扩大收费范围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

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，以及通过代收费获取差

价，截留、挪用、挤占课后服务收费资金等违规问题。

（二）职业教育阶段收费问题。围绕落实“稳就业”要求，重

点检查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违反规定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、培训

费、顶岗实习报酬提成、管理费、实习材料费、就业服务费或者

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，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

生财物；职业学校举办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，在学生缴纳的学费

之外，学校、企业以校企合作办学名义擅自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学

费收费标准，以合作企业名义向学生收取校企合作费、培训费、

就业委托费等明目费用；学校将学费与培训费等捆绑收费，违反

自愿原则强制学生参加各类培训并收费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擅自

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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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学生及家长反映突出问题。一是聚焦重点环节常

见问题。入学入读环节：直接或通过基金会、社会中介、培训机

构等关联交易方式变相收取与入学（园）或毕业后升学承诺等挂

钩的“捐资款”“赞助款”“择校费”；违规收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

子女借读费、赞助费等；高校跨学年收取学费、住宿费，幼儿园、

中小学跨学期收取学费（保教费）、住宿费；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

未执行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在收取代收费项目中获取差价。教学

环节：强制或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材料；以信息化教

学或分班教学为名，强制或以家委会名义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

电脑、教育 APP或收取使用费。二是聚焦重点对象突出问题。幼

儿园以实验班、兴趣班、特色班等名义额外收取费用，普惠性民

办园收费不执行政府最高限价。中小学校以家委会名义摊派收取

资料、试卷、取暖、饮水、校园安全保卫等费用。高中学校违规

招收借读生并收取借读费、违规收取课后服务费。高等学校擅自

增设或拆解学费住宿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如

收取补考费、转专业费、专升本费，非学分制学校收取重修费；

违规收取押金、保证金；违反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开展培训并收费；

在继续教育中，通过混淆学历教育方式与中介机构合作开展培训

服务并收费。体育类、文化艺术类、科技类等校外培训机构、高

考咨询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存在的未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

欺诈及虚假宣传等问题。

二、精心组织，突出检查实效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月-3月）。一是细化检查方案。各地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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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、发展改革、教育部门要梳理建立本地区教育收费单位名录，

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要结合近年投诉举报和案件查处情况，分

析本地区教育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可能的潜在问题，细化检查

方案，增强检查有效性。二是开展检查培训。省级将组织业务专

家围绕教育收费政策规定和检查实务两个重点对全省开展检查培

训，各市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组织形式多样的业务培训，提升检

查人员能力水平。

（二）自查检查阶段（3月-6月）。一是开展自查自纠。各地

要督促指导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对照相关文件要求开展自查自

纠，并于 3月 25日前将自查及整改情况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，抄

送发展改革和教育部门。省部属高校按照属地监管原则报属地设

区市。对于自查自纠中发现并及时整改到位的问题，从轻或免于

处罚。二是开展重点检查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，聚焦突出问题

集中攻坚，大力整治教育收费治理顽瘴痼疾。各地市场监管、教

育部门应对辖区内教育收费单位 2020年以来的收费行为联合开展

抽查检查。鼓励各市以市级力量带动县区队伍，采取市县联动、

下查一级的方式组织检查，有条件的可以采取县级交叉检查方式

开展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7月）。各地要梳理分析检查发现共性

问题的表现形式，尤其要总结提炼新问题新趋势，对一些隐形变

异问题要深入研究违法实质，以期通过本次检查对现行教育收费

政策相关规定进行效果评估，进一步推动收费政策更趋完善合理，

切实铲除因政策不清、界限不明导致的违规收费问题灰色地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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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宣传专项行动做法和成效，坚决曝光典型案例，扩大社会

影响力，营造舆论监督、社会监督良好氛围。

三、明确分工，实施综合监管

（一）明确部门职责，做到守土尽责。各部门要立足自身职

能，做好教育收费相关管理和监督工作。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

依据《价格法》及相关法规、政策规定对教育收费行为开展监督

检查；发展改革部门主要负责依据定价目录制定相关教育收费政

策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；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

教育促进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对教育收费行为进行管

理和监督执法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配合，形成有效合力。各部门要强化横向协

同和纵向联动，鼓励采取联合检查、专班运作等方式形成有效监

管合力。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管执法中，应注意搜集和发现教育收

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难点、堵点问题，积极研提意见建议，

及时反馈同级发展改革、教育部门，推进政策优化完善。同时要

寓监管于服务，合力督促指导学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完善内部

管理制度，建立规范收费行为的长效机制。

（三）推进行纪衔接，加大执法力度。加大执法力度，严肃

查处各类教育违规收费行为。严格落实“行纪衔接”要求，在执

法办案中遇到拒不接受检查、拒不整改落实或者变通虚假整改、

屡查屡犯或者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，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

情况；发现其他违纪线索的，及时按程序移交纪检监察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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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设区市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、教育部门于每月月

底前将专项检查统计表、违规线索明细表、工作亮点报送至省市

场监管局，抄送省发展改革委和省教育厅，并于 2022年 7 月 20

日前上报前述两张表格、工作情况总结和 3个典型案例。

联系人：省市场监管局价监竞争分局薛艳，0571-89761160；

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张郭伟，0571-87055407；省教展育厅财务处

余娟，0571-88008908。

附件：1.2022年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统计表

2.教育收费违规线索明细表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浙江省教育厅

2022年 2月 28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3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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